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备注

轻微 擅自设立，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
没有违法所得的，责令停止相关业务，处五万元罚款；
有违法所得但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责令停止相关业
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擅自设立，违法所得高于五万元，但能主动消除或者
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相关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罚款

严重
擅自设立，违法所得高于五万元，且未能主动消除或
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或者有其他情节严重情形
的

责令停止相关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款

轻微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逾期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且逾期
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报送相关信息或作出说明，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积极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
的

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整改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未造成金
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一定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重大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融资担保公司或者经营融资担保业
务，配合监督检查，并主动纠正违法行为且能够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予以取缔或者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处五十万元
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融资担保公司或者经营融资担保业
务，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拒不纠正违法行为的

予以取缔或者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处七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相关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由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授权省人民政府监督管理的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担保公司以及其他金融组织的；……前款规定的第一项至三项情形，
由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依法予以处罚……”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
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可责令
其暂停相关业务；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
作出说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
要事实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
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3号公布）第三
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融资担保公司或者经营融
资担保业务的，由监督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或者责令停止经营，处50万元以
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3号公布）第三
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担保字样
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由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
院决定授权省人民政府监督管理的小额贷款公
司的

小额贷款公司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不落实风险
管理、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
制度的

小额贷款公司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
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出说明的

小额贷款公司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小额贷款公司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
监管措施的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融资担保公司或者经营融资
担保业务的

未经批准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担保字样的

附件

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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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备注

轻微 有前述情形之一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有前述情形之一，且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

严重 有前述情形之一，且逾期不改正，情节严重的 吊销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

轻微
变更后在规定时间内主动备案，但变更后的相关事项
不符合《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规定，逾期不
改正的

处五万元罚款

一般 变更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备案，逾期不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变更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备案，或变更后的相关事项不
符合《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规定，且逾期不
改正，情节严重的

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

轻微 有受托投资行为的

没收违法所得，其中受托投资金额在五千万元以下的，处
五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罚款；受托投资金额在五千万
元以上一亿元以下的，处六十万元以上八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受托投资在一亿元以上的，处八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罚款

一般 有受托投资行为，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

严重 有受托投资行为，且逾期不改正，情节严重的 吊销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

轻微 有前述情形之一，逾期不改正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一般 有前述情形之一，且逾期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的
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并可
责令停业整顿

严重 有前述情形之一，且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并吊
销其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

轻微
未按照要求向监督管理部门报送有关文件、资料、业
务开展情况，或者未报告其发生重大风险事件的

未按要求向监督管理部门报送有关文件、资料、业务开展
情况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未报告其发生重
大风险事件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按照要求及时向监督管理部门报送有关文件、资料
、业务开展情况，或者未报告其发生重大风险事件，
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

严重
未按照要求及时向监督管理部门报送有关文件、资料
、业务开展情况，或者未报告其发生重大风险事件
的，且逾期不改正，情节严重的

吊销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

轻微 有前述情形之一的 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有前述情形之一，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

严重 有前述情形之一，逾期不改正且情节严重的 吊销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3号公布）第三
十九条：“融资担保公司受托投资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
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
融资担保公司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从事自营贷款或者受
托贷款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予以处罚。”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3号公布）第四
十条：“融资担保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融资担保业务经
营许可证：（一）担保责任余额与其净资产的比例不符合规定；（二）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融资担保，或者为其他关联方提供融资担保的
条件优于为非关联方提供同类担保条件；（三）未按规定提取相应准备
金；（四）自有资金运用不符合国家有关融资担保公司资产安全性、流动
性的规定。”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3号公布）第四
十一条：“融资担保公司未按照要求向监督管理部门报送经营报告、财务
报告、年度审计报告等文件、资料或者业务开展情况，或者未报告其发生
的重大风险事件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融资担保
业务经营许可证。”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3号公布）第四
十二条：“融资担保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
节严重的，吊销其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一）拒绝、阻碍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二）
向监督管理部门提供虚假的经营报告、财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等文件、
资料；（三）拒绝执行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采取
的措施。”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3号公布）第三
十七条：“融资担保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
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
证：（一）未经批准合并或者分立；（二）未经批准减少注册资本；
（三）未经批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3号公布）第三
十八条：“融资担保公司变更相关事项，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备案，或者变
更后的相关事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

融资担保公司未经批准合并或者分立的；未经
批准减少注册资本的；未经批准跨省、自治区
、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的

融资担保公司变更相关事项，未按照《融资担
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备案，或者变更后
的相关事项不符合《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规定的

融资担保公司受托投资的

融资担保公司担保责任余额与其净资产的比例
不符合规定的；融资担保公司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提供融资担保，或者为其他关联方提
供融资担保的条件优于为非关联方提供同类担
保的条件的；融资担保公司未按照规定提取相
应的准备金的；融资担保公司自有资金的运用
不符合国家有关融资担保公司资产安全性、流
动性的规定的

融资担保公司未按照要求向监督管理部门报送
经营报告、财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等文件、
资料或者业务开展情况，或者未报告其发生的
重大风险事件的

融资担保公司拒绝、阻碍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实
施监督检查的；融资担保公司向监督管理部门
提供虚假的经营报告、财务报告、年度审计报
告等文件、资料的；融资担保公司拒绝执行监
督管理部门依照《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采取的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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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备注

轻微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逾期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且逾期
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报送相关信息或作出说明，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积极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
的

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整改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未造成金
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一定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重大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有前述情形之一，且该行为属于初犯的
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数项违法行为应按照本基
准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一般
有前述情形之一，同一行为累犯2次，或者造成不良后
果的

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数项违法行为应按照本基
准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严重
有前述情形之一，同一行为累犯3次以上，或者造成严
重后果的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数项违法行为应按照本基
准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具体违法情节适
用于《融资担保
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有关规定

的，遵照《融资
担保公司监督管
理条例》执行。

具体违法情节适
用于《融资担保
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有关规定

的，遵照《融资
担保公司监督管
理条例》执行。

具体违法情节适
用于《融资担保
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有关规定

的，遵照《融资
担保公司监督管
理条例》执行。

具体违法情节如
适用《融资担保
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有关规定，
遵照《融资担保
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执行。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
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可责令
其暂停相关业务；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
作出说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
要事实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
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典当管理办法》（2005年2月商务部、公安部令第8号公布）)第六十
条：“典当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二）、（三）项或者第
四十四条第（一）、（二）、（五）项规定的，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典当行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从商业银行以外的单
位和个人借款；（二）与其他典当行拆借或者变相拆借资金；（三）超过
规定限额从商业银行贷款。” 第四十四条：“典当行的资产应当按照下列
比例进行管理：（一）典当行自初始营业起至第一次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
及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报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时期内从商业银行贷款
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其注册资本。典当行第一次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及
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报送财务会计报告之后从商业银行贷款的，贷款余额
不得超过上一年度向主管部门报送的财务会计报告中的所有者权益。典当
行不得从本市（地、州、盟）以外的商业银行贷款。典当行分支机构不得
从商业银行贷款；（二）典当行对同一法人或者自然人的典当余额不得超
过注册资本的25％；（五）典当行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余额不得超过注册资
本的50%。房地产抵押典当余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注册资本不足1000万
元的，房地产抵押典当单笔当金数额不得超过100万元。注册资本在1000
万元以上的，房地产抵押典当单笔当金数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10%。”

融资担保公司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不落实风险
管理、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
制度的

融资担保公司公司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
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出说明的

融资担保公司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融资担保公司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
监管措施的

典当行从商业银行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借款的；
与其他典当行拆借或者变相拆借资金的；超过
规定限额从商业银行贷款的；典当行自初始营
业起至第一次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及所在地商
务主管部门报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时期内从
商业银行贷款，贷款余额超过其注册资本的；
典当行第一次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及所在地商
务主管部门报送财务会计报告之后从商业银行
贷款，贷款余额超过上一年度向主管部门报送
的财务会计报告中的所有者权益的；典当行从
本市（地、州、盟）以外的商业银行贷款的；
典当行分支机构从商业银行贷款的；典当行对
同一法人或者自然人的典当余额超过注册资本
的25%的；典当行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余额超过注
册资本的50%的；房地产抵押典当余额超过注册
资本的；注册资本不足1000万元，房地产抵押
典当单笔当金数额超过100万元的；注册资本在
1000万元以上，房地产抵押典当单笔当金数额
超过注册资本的1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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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备注

轻微 有前述情形之一，且该行为属于初犯的
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数项违法行为应按照本基
准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一般
有前述情形之一，同一行为累犯2次，或者造成不良后
果的

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数项违法行为应按照本基
准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严重
有前述情形之一，同一行为累犯3次以上，或者造成严
重后果的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数项违法行为应按照本基
准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轻微 有前述情形之一，且该行为属于初犯的
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数项违法行为应按照本基
准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一般
有前述情形之一，同一行为累犯2次，或者造成不良后
果的

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数项违法行为应按照本基
准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严重
有前述情形之一，同一行为累犯3次以上，或者造成严
重后果的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数项违法行为应按照本基
准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轻微 有前述情形之一，且该行为属于初犯的
处一千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数项违法行为应按照本基
准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一般
有前述情形之一，同一行为累犯2次，或者造成不良后
果的

处两千元以上四千元以下罚款；数项违法行为应按照本基
准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严重
有前述情形之一，同一行为累犯3次以上，或者造成严
重后果的

处四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数项违法行为应按照本基
准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轻微 有前述情形之一，且该行为属于初犯的
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数项违法行为应按照本基
准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一般
有前述情形之一，同一行为累犯2次，或者造成不良后
果的

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数项违法行为应按照本基
准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严重
有前述情形之一，同一行为累犯3次以上，或者造成严
重后果的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数项违法行为应按照本基
准分别裁量，合并处罚

轻微
擅自从事民间资本管理业务或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业
务，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

没有违法所得的，责令停止相关业务，处五万元罚款；
有违法所得但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责令停止相关业
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擅自从事民间资本管理业务或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业
务，违法所得高于五万元，但能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相关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罚款

严重
擅自从事民间资本管理业务或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业
务，违法所得高于五万元，且未能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或者有其他情节严重情形的

责令停止相关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款

1.《典当管理办法》（2005年2月商务部、公安部令第8号公布）第六十一
条：“典当行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或者第三十八条第二、三、四
款规定的，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典当当金利
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机构6个月期法定贷款利率及典当期限折算
后执行。”第三十八条第二、三、四款：“动产质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不
得超过当金的42‰。房地产抵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不得超过当金的27‰。
财产权利质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不得超过当金的24‰。”2.《中国银保监
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典当行监督管理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38号）
“（十）合理确定息费。典当当金利率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及浮动
范围执行，当金利息不得预扣。典当行应当根据实际提供的服务向当户收
取综合费用，且不得超过《典当管理办法》规定的费率上限。”3.中国人
民银行公告〔2019〕第30号，存量浮动利率贷款的定价基准转换为LPR有
关事宜。

《典当管理办法》（2005年2月商务部、公安部令第8号公布）第六十四
条：“典当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二）、（五）项，第二
十八条第（四）项或者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由所在地设区的市（地）级商
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单处或者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典当行不得经营下列业务：（一）非绝当物品的销售以及
旧物收购、寄售；（二）动产抵押业务；（五）未经商务部批准的其他业
务。”第二十八条：“典当行不得有下列行为：（四）对外投资。”第三
十四条“典当行不得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代办典当业务,不得向其他组织、
机构和经营场所派驻业务人员从事典当业务。”

《典当管理办法》（2005年2月商务部、公安部令第8号公布）第六十四
条：“……典当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或者第四十三条第（三）、
（五）项的规定，收当限制流通物或者处理绝当物未获得相应批准或者同
意的，由所在地设区的市（地）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典当行收当国家统收、专营、
专卖物品，须经有关部门批准。”第四十三条：“典当行应当按照下列规
定处理绝当物品：（三）对国家限制流通的绝当物，应当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报有关管理部门批准后处理或者交售指定单位。（五）典当行处分
绝当物品中的上市公司股份应当取得当户的同意和配合，典当行不得自行
变卖、折价处理或者委托拍卖行公开拍卖绝当物品中的上市公司股份。”

《典当管理办法》（2005年2月商务部、公安部令第8号公布）第六十四
条：“……典当行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三）、（四）项规定，资本
不实，扰乱经营秩序的，由所在地设区的市（地）级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补足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并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第四十
四条：“典当行的资产应当按照下列比例进行管理：（三）典当行对其股
东的典当余额不得超过该股东入股金额，且典当条件不得优于普通当户。
（四）典当行净资产低于注册资本的90%时，各股东应当按比例补足或者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但减少后的注册资本不得违反本办法关于典当行注册资
本最低限额的规定。”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相关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民间融资机构未经
批准擅自从事民间资本管理业务或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业务的；……前款
规定的第一项至三项情形，由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依法予以处罚
……”

典当当金利率不按典当合同成立时1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及浮动范围执行的；动产质
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超过当金的42‰的；房地
产抵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超过当金的27‰的；
财产权利质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超过当金的24
‰的

典当行经营非绝当物品的销售以及旧物收购、
寄售的；经营动产抵押业务的；经营未经商务
部批准的其他业务的；典当行有对外投资行为
的；典当行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代办典当业务,
或向其他组织、机构和经营场所派驻业务人员
从事典当业务的

典当行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收当限制流通物或者
处理绝当物品：收当国家统收、专营、专卖物
品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收当国家限制流通的
绝当物但未报有关管理部门批准后处理或者交
售指定单位的；自行变卖、折价处理或者委托
拍卖行公开拍卖绝当物品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典当行的资产未按照下列比例进行管理：对其
股东的典当余额超过该股东入股金额或典当条
件优于普通当户的；净资产低于注册资本的90%
时，各股东未按比例补足或者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或申请减少后的注册资本违反《典当管理
办法》关于典当行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的

民间融资机构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民间资本管理
业务或者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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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备注

轻微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逾期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且逾期
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报送相关信息或作出说明，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积极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
的

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整改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未造成金
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一定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重大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擅自从事权益类交易或者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
商品交易业务，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
元的

没有违法所得的，责令停止相关业务，处五万元罚款；
有违法所得但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责令停止相关业
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擅自从事权益类交易或者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
商品交易业务，违法所得高于五万元，但能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责令停止相关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罚款

严重

擅自从事权益类交易或者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
商品交易业务，违法所得高于五万元，且未能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或者有其他情节严重
情形的

责令停止相关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款

轻微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逾期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相关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交易场所未经批准
擅自从事权益类交易或者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业务的；…
…前款规定的第一项至三项情形，由省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依法予
以处罚……”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
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可责令
其暂停相关业务；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
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可责令
其暂停相关业务；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
作出说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
要事实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
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交易场所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权益类交易或者介
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业务的

交易场所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不落实风险管理
、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
的

民间融资机构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不落实风险
管理、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
制度的

民间融资机构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
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出说明的

民间融资机构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民间融资机构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
监管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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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备注

轻微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且逾期
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报送相关信息或作出说明，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积极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
的

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整改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未造成金
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一定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重大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逾期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且逾期
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报送相关信息或作出说明，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积极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
的

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整改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未造成金
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一定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重大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
作出说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
要事实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
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
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可责令
其暂停相关业务；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
作出说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
要事实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
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交易场所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
要求就重大事项作出说明的

交易场所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交易场所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
措施的

区域性股权市场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不落实风
险管理、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
理制度的

区域性股权市场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
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出说明的

区域性股权市场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区域性股权市场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
等监管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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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备注

轻微
擅自从事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没有违法所
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

没有违法所得的，责令停止相关业务，处五万元罚款；
有违法所得但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责令停止相关业
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擅自从事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违法所得高
于五万元，但能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的

责令停止相关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罚款

严重
擅自从事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违法所得高
于五万元，且未能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
果，或者有其他情节严重情形的

责令停止相关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款

轻微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逾期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且逾期
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报送相关信息或作出说明，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积极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
的

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整改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未造成金
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一定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重大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逾期不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逾期不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逾期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报送信息或作出说明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且逾期
不改正的

处一万元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报送相关信息或作出说明，且逾期不改正的 处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
积极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相关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未经批准擅自从事
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的。……第四项情形，由所在地县（市、
区）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依法予以处罚。”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
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可责令
其暂停相关业务；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
作出说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
要事实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
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地方金融组织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
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可责令
其暂停相关业务；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
作出说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重
要事实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
务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互助业务违反审慎经
营的要求,不落实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联交
易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者
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出说明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
等监管措施的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违反审慎经营的要求,不落实
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业务规则和
管理制度的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不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或
者不按照要求就重大事项作出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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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备注

轻微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未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
的

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不良后果或者金融风险的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整改的，或者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重大金融风险的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未造成金
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一定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造成重大
金融风险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注：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
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省地方金融条例》（2016年3月通过）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组等监管措施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不按照要求进行整改的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拒绝执行暂停相关业务、重
组等监管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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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当事人在整改期限内未完成整改，视为逾期不改正；整改期限内，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整改或无法整改的，视为拒绝整改。


